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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数媒”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现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为建立科学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为主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浙江

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东阳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借款不超过 17,000.00万元，借款期限

1年，实际借款额度、借款利率和借款期限以最终签署的借款合同为准。

浙江易通拟为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 5,000.00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新疆诚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诚宇”）或其他控股

子公司以公司实际接受的担保金额向浙江易通提供反担保。

除浙江易通提供的担保外，公司的子公司新疆诚宇、北京唐德国际电影文化

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签署《共同承担债务协议》,自愿作为共同债务人，无

偿为公司本次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除浙江易通提供的担保及公司子公司自愿

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外，公司拟以存货、预付账款或应收账款质押的方式为本次借

款提供担保。上述担保均以届时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5月 12 日、2026 年 5月 13 日分别召开独立董事 2026 年第

二次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

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裘永刚先生、蒋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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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潘伟明先生、逄守福先生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经非关联

股东审议通过。

（三）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易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11号

法定代表人：裘永刚

注册资本：164,479.8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555783XM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浙江易通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一致行动关系：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产权及控制关系：

100%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广播电视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易通

100%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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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07,559.93 715,769.72

负债总额 399,875.22 407,372.23

净资产 307,684.71 308,397.49

科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68.02

利润总额 -232.08 1,434.35

净利润 -232.08 1,599.65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口径，浙江易通 2025年度财务报告业经浙江天平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拟签署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诚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或

其他控股子公司（分别签署）

担保人：浙江易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一）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内容：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借款不超过 17,000.00

万元，借款期限 1年，实际借款额度、借款利率和借款期限以最终签署的借款合

同为准。担保人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5,000.00万元。

（二）反担保内容：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担保人就上述担保约定的借款，

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向借款银行履行保证义务后所产生的对反担保人的债权。

（三）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以本公司和新疆诚宇或其他控股子公司

的存货或其他资产（具体以双方签署的反担保协议为准）提供收益权权利担保。

（四）反担保期限：在担保人代反担保人向借款银行履行保证义务，代反担

保人向借款银行履行担保范围内应付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五）违约责任：反担保人同意并确认，若其未能及时按借款合同约定向借

款银行清偿该等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在担保人代其向借款银行清

偿该等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60日内，反担保人无条件向担

保人清偿担保人已支付的该等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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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该等款项视为反担保人对担保人之欠款。若反担保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

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超过约定还款时间的，每延长一日还款，反担

保人须向担保人支付相当于逾期还款额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直至清偿为止。

四、拟签署共同承担债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信银行

乙方：新疆诚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唐德国际电影文化有限公司（分别

签署）

丙方：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乙方自愿作为共同债务人，以债的加入的形式，加入对上述融资合同

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的履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无论甲方是否要求乙方承担还款责任，丙方（债务人）均不脱离债务关系，

丙方在融资合同项下的债务不作任何免除。

（二）甲方可以单独要求乙方或丙方履行融资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债务，也

可以要求乙、丙方共同履行，乙方、丙方对融资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向甲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三）乙方在融资合同项下清偿的款项，乙方可以向丙方追偿。

五、董事会意见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浙江易通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业务发

展，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以公司实际接受的担保金额向浙江易通提供反担保，该反担保系因浙江

易通内部风险控制需要，有利于浙江易通内部决策批准同意为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平衡双方承担的风险。本次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浙江易通的借款余额为 7.69 亿元，浙江易通为

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00 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向浙江易通提供同等

金额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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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年初至今，公司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举办的浙江省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发

生食堂餐费 14.88万元，与浙江广电影视中心有限公司发生房租、物业及能耗费

47.85万元，与浙江广播电视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后期制作费用 9.20万元及场

地使用费 3.77万元，与浙江广电新青年酒店有限公司发生住宿费 2.06万元。

除上述交易及本次交易外，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

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

联交易。

七、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本次提供反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余额不超过 37,000.00

万元，占 2025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335.41%；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反担保总余额不超过 25,000.00万元，占 2025年末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226.63%；均是对公司自身债务提供的担保或反担保。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其他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任何其他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上述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实

际业务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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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付力强 金 师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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